
行政院   第 3896 次會議 

民國 113 年 3 月 14 日 

    討論事項（二） 

財政部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財政部函以，為掌握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情形與保障交易

相對人取得合法憑證及維護消費者兌獎權益，並配合其他

法律規定，本部爰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 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配合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及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規定之用語，將「加工出口區」及「科學工業園區」用

詞，修正為「科技產業園區」及「科學園區」。(修正條

文第6條之1) 

(二)修正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

式開立、傳輸電子發票者，應依規定時限將其開立電子發

票與相關必要資訊及買受人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平台

存證；並授權由財政部公告所規定傳輸時限、開立電子發

票及相關必要資訊範圍。(修正條文第32條之1) 



(三)增訂營業人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電子

發票，未依規定時限或未據實將其開立電子發票與相關

必要資訊及買受人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者，除

通知限期補正外，並得按次處一定金額罰鍰之行為罰。

(修正條文第48條之2) 

(四)刪除有關加徵滯納金計徵方式，及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

責於納稅義務人之事由致不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

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者免予加徵滯納金之規定，回歸

稅捐稽徵法第20條規定辦理，並定明應納稅款加計利息

之利率基準日為「各年度一月一日」。(修正條文第50條) 

三、 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法院

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
說明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本法)原名稱為營業稅法，營

業稅法於二十年六月十三日制定公布，歷經多次修正，其間於七十四年

十一月十五日全文修正並自七十五年四月一日施行，嗣九十年七月九日

修正名稱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

十二年十二月六日，並自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施行。為掌握營業人

開立電子發票情形與保障交易相對人取得合法憑證及維護消費者兌獎權

益，並配合其他法律規定，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配合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及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之用

語，酌修文字。(修正條文第六條之一) 

二、修正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

輸電子發票者，應依規定時限將其開立電子發票與相關必要資訊及

買受人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

並授權由財政部公告所規定傳輸時限、開立電子發票及相關必要資

訊範圍。（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之一） 

三、增訂營業人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電子發票，未依

規定時限或未據實將其應開立電子發票與相關必要資訊及買受人載

具識別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者，除通知限

期補正外，並得按次處一定金額罰鍰之行為罰。（修正條文第四十

八條之二） 

四、刪除有關加徵滯納金計徵方式，及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納稅義

務人之事由致不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

者免予加徵滯納金之規定，回歸稅捐稽徵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並

定明應納稅款加計利息之利率基準日為「各年度一月一日」。(修

正條文第五十條)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之一 本法所稱保

稅區，指政府核定之科

技產業園區、科學園

區、農業科技園區、自

由貿易港區及海關管理

之保稅工廠、保稅倉

庫、物流中心或其他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設立且由海關監管之專

區。 

      本法所稱保稅區營

業人，指政府核定之科

技產業園區內之區內事

業、科學園區內之園區

事業、農業科技園區內

之園區事業、自由貿易

港區內之自由港區事業

及海關管理之保稅工

廠、保稅倉庫、物流中

心或其他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設立且由海

關監管之專區事業。 

      本法所稱課稅區營

業人，指保稅區營業人

以外之營業人。 

第六條之一 本法所稱保

稅區，指政府核定之加

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

區、農業科技園區、自

由貿易港區及海關管理

之保稅工廠、保稅倉

庫、物流中心或其他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設立且由海關監管之專

區。 

      本法所稱保稅區營

業人，指政府核定之加

工出口區內之區內事

業、科學工業園區內之

園區事業、農業科技園

區內之園區事業、自由

貿易港區內之自由港區

事業及海關管理之保稅

工廠、保稅倉庫、物流

中心或其他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且由

海關監管之專區事業。 

      本法所稱課稅區營

業人，指保稅區營業人

以外之營業人。 

一、配合加工出口區設置

管理條例及科學工業

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分

別於一百十年二月三

日及一百零七年六月

六日修正名稱為科技

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及科學園區設置管

理條例，並將「加工

出口區」及「科學工

業園區」用詞修正為

「科技產業園區」及

「科學園區」，爰修

正第一項及第二項相

關文字，俾資一致。 

二、第三項未修正。 

第三十二條之一 營業人

銷售貨物或勞務，依前

條第四項規定以網際網

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

立、傳輸電子發票者，

應依規定時限將其開立

電子發票及相關必要資

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

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

買受人以財政部核准載

第三十二條之一 營業人

銷售貨物或勞務，依前

條第四項規定以網際網

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

立、傳輸電子發票者，

應將統一發票資訊傳輸

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

服務平台存證；買受人

以財政部核准載具索取

電子發票者，營業人應

一、為掌握營業人電子發

票開立情形，防止稅

捐逃漏情事，保障消

費者兌獎權益，並確

保買受人得於財政部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

台(以下簡稱平台)查

詢、接收營業人所開

立電子發票及相關必

要資訊(例如電子發票



具索取電子發票者，營

業人應將載具識別資訊

併同存證。 

      前項所稱載具，指

下列得以記載或連結電

子發票資訊之號碼： 

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自然人憑證卡

片號碼、電話號

碼、營業人或其合

作機構會員號碼。 

二、買受人交易使用之

信用卡、轉帳卡、

儲值卡、電子支付

帳戶等支付工具號

碼。 

三、其他得以記載或連

結電子發票資訊之

號碼。 

      第一項所稱載具識

別資訊，指財政部電子

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用以

辨識載具類別之編號及

前項載具。 

     第一項規定之傳輸

時限、開立電子發票及

相關必要資訊之範圍，

由財政部公告之。 

將載具識別資訊併同存

證。 

      前項所稱載具，指

下列得以記載或連結電

子發票資訊之號碼： 

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自然人憑證卡

片號碼、電話號

碼、營業人或其合

作機構會員號碼。 

二、買受人交易使用之

信用卡、轉帳卡、

電子票證、電子支

付帳戶等支付工具

號碼。 

三、其他得以記載或連

結電子發票資訊之

號碼。 

    第一項所稱載具識

別資訊，指財政部電子

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用以

辨識載具類別之編號及

前項載具。 

更正、作廢、彙開及

銷貨退回、進貨退出

或折讓等)，會計師、

記帳業者等代理人亦

得利用平台下載委託

營業人進、銷項憑證

資料運用，爰修正第

一項，定明營業人應

依規定時限將其開立

電子發票與相關必要

資訊及買受人載具識

別資訊傳輸至平台存

證。 

二、鑑於一百十年一月二

十七日修正公布之電

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已將電子票證發行機

構納入規範，並參酌

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

例第三條第一款「電

子票證」定義，於第

三條增訂第五款儲值

卡之定義規定，電子

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並

已於一百十二年一月

四日廢止，爰將現行

第二項第二款「電子

票證」之用語配合修

正為「儲值卡」。 

三、第三項未修正。 

四、增訂第四項，定明第

一項規定之傳輸時限

(含營業人遇天災等不

可抗力事由之傳輸時

限)、開立電子發票及

相關必要資訊之範

圍，授權由財政部公

告。 



第四十八條之二  營業人

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

方式開立、傳輸電子發

票，未依第三十二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時限或未

據實將其應開立電子發

票與相關必要資訊及買

受人載具識別資訊傳輸

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

服務平台存證者，除通

知限期補正外，並得處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實

者，得按次處罰。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修正條文第三

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之

規範意旨，並督促以

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

方式開立、傳輸電子

發票之營業人依該項

規定時限將其應開立

電子發票與相關必要

資訊及買受人載具識

別資訊傳輸至平台存

證，且考量電子發票

開立及交付買受人之

方式多元，未依限或

據實傳輸前開資訊至

平台存證之行為未能

為現行本法及稅捐稽

徵法之處罰規定完全

涵蓋，爰參照現行第

四十八條有關營業人

開立統一發票未依規

定記載之處罰規定，

定明營業人未依規定

時限或未據實傳輸

（例如應傳輸資訊欄

位輸入空白鍵值或傳

輸資訊與實際交易資

料不符等）前開資訊

存證者，除通知限期

補正外，並得處一定

金額罰鍰之行為罰；

未依限補正或補正不

實(例如補正後資訊仍

有錯誤或闕漏)者，得

按次處罰。 

第五十條  納稅義務人逾

期繳納稅款者，應加徵

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

第五十條  納稅義務人逾

期繳納稅款者，應自繳

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

一、 鑑於現行第一項本文

前段有關加徵滯納金

計徵方式，及但書有



繳納者，除移送強制執

行外，並得停止其營

業。 

      前項應納稅款，應

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

起，至納稅義務人自動

繳納或強制執行徵收繳

納之日止，依各年度一

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

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

日計算利息，一併徵

收。 

每逾二日按滯納之金額

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

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

除移送強制執行外，並

得停止其營業。但因不

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納

稅義務人之事由，致不

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

捐，得於其原因消滅後

十日內，提出具體證

明，向稽徵機關申請延

期或分期繳納經核准

者，免予加徵滯納金。 

      前項應納稅款，應

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

起，至納稅義務人自動

繳納或強制執行徵收繳

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

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

率，按日計算利息，一

併徵收。 

關因不可抗力或不可

歸責於納稅義務人之

事由致不能於法定期

間內繳清稅捐，經核

准延期或分期繳納者

免予加徵滯納金之規

定，稅捐稽徵法第二

十條已統一規範，爰

刪除相關文字，回歸

稅捐稽徵法上開規定

辦理。 

二、 配合稽徵實務作業，

修正第二項，定明應

納稅款加計利息之利

率基準日為「各年度

一月一日」，俾資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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